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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712189/content.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8484848 号号号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和《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 号）

等有关规定，现对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公告如下：  

  一、按照重组类型，企业重组的当事各方是指： 

  （一）债务重组中当事各方，指债务人、债权人。 

  （二）股权收购中当事各方，指收购方、转让方及被收购企业。 

  （三）资产收购中当事各方，指收购方、转让方。 

  （四）合并中当事各方，指合并企业、被合并企业及被合并企业股东。 

  （五）分立中当事各方，指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及被分立企业股东。 

  上述重组交易中，股权收购中转让方、合并中被合并企业股东和分立中被分立企业股东，

可以是自然人。 

  当事各方中的自然人应按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二、重组当事各方企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指重组业务符合财税〔2009〕59 号文件和

财税〔2014〕109 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下同），应按如下

规定确定重组主导方： 

  （一）债务重组，主导方为债务人。 

  （二）股权收购，主导方为股权转让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股权转让方，由转让被收购

企业股权比例最大的一方作为主导方（转让股权比例相同的可协商确定主导方）。 

  （三）资产收购，主导方为资产转让方。 

  （四）合并，主导方为被合并企业，涉及同一控制下多家被合并企业的，以净资产最大的

一方为主导方。 

  （五）分立，主导方为被分立企业。 

  三、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十一条所称重组业务完成当年，是指重组日所属的企业所得

税纳税年度。 

  企业重组日的确定，按以下规定处理： 

  1.债务重组，以债务重组合同（协议）或法院裁定书生效日为重组日。 

  2.股权收购，以转让合同（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日为重组日。关联企业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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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股权收购，转让合同（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尚未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的，应以转让合同（协

议）生效日为重组日。 

  3.资产收购，以转让合同（协议）生效且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为重组日。 

  4.合并，以合并合同（协议）生效、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且完成工商新设登记或变更

登记日为重组日。按规定不需要办理工商新设或变更登记的合并，以合并合同（协议）生效且

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为重组日。 

  5.分立，以分立合同（协议）生效、当事各方已进行会计处理且完成工商新设登记或变更

登记日为重组日。 

  四、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除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四条第（一）项所

称企业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简单改变情形外，重组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成当年，办理企业所得

税年度申报时，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

（详见附件 1）和申报资料（详见附件 2）。合并、分立中重组一方涉及注销的，应在尚未办理

注销税务登记手续前进行申报。 

  重组主导方申报后，其他当事方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申报时还应附送重组主

导方经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复印件）。 

  五、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申报时，应从以下方面逐条说明企业重组具有

合理的商业目的： 

  （一）重组交易的方式； 

  （二）重组交易的实质结果； 

  （三）重组各方涉及的税务状况变化； 

  （四）重组各方涉及的财务状况变化； 

  （五）非居民企业参与重组活动的情况。 

  六、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申报时，当事各方还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重

组前连续 12 个月内有无与该重组相关的其他股权、资产交易情况的说明，并说明这些交易与

该重组是否构成分步交易，是否作为一项企业重组业务进行处理。 

  七、根据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十条规定，若同一项重组业务涉及在连续 12 个月内分

步交易，且跨两个纳税年度，当事各方在首个纳税年度交易完成时预计整个交易符合特殊性税

务处理条件，经协商一致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可以暂时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并在当年企

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提交书面申报资料。 

  在下一纳税年度全部交易完成后，企业应判断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如适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的，当事各方应按本公告要求申报相关资料；如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的，应调整相应纳

税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八、企业发生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债务重组，应准确记录应予

确认的债务重组所得，并在相应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当年确认额及分年结转额的情

况做出说明。 

  主管税务机关应建立台账，对企业每年申报的债务重组所得与台账进行比对分析，加强后

续管理。 

  九、企业发生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重组，居民企业应准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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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确认的资产或股权转让收益总额，并在相应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当年确认额及

分年结转额的情况做出说明。 

  主管税务机关应建立台账，对居民企业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和每年确认的资产或股权转让

收益进行比对分析，加强后续管理。 

  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在以后年度转让或处置重组资产（股权）时，应在年度

纳税申报时对资产（股权）转让所得或损失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包括特殊性税务处理时确定的

重组资产（股权）计税基础与转让或处置时的计税基础的比对情况，以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处

理情况等。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在以后年度转让或处置重组资产（股权）时，主管税务机关

应加强评估和检查，将企业特殊性税务处理时确定的重组资产（股权）计税基础与转让或处置

时的计税基础及相关的年度纳税申报表比对，发现问题的，应依法进行调整。 

  十一、税务机关应对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业重组做好统计和相关资料的归档工作。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应于每年 8 月底前将《企业重组所

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统计表》（详见附件 3）上报税务总局（所得税司）。 

  十二、本公告适用于 2015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第三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同时废止。 

  本公告施行时企业已经签订重组协议，但尚未完成重组的，按本公告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 

     2.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资料一览表 

     3.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统计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6 月 24 日 


